
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2008 年 7 月 24 日松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3年 5月 30日松原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工作规章的决定》修正　2016年 7月 12

日松原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主任会

议第二次修正　2022年 12月 22日松原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增强人大法

律监督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吉林省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规范性文件，是指本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涉及或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

义务，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并反复适用的行为规

范。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的备案范围：



（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市人民政府根据地方性法规授权制定的与地方性

法规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

（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

（四）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形式发布的人民政府制

定的办法、规定等规范性文件；

（五）市监察委员会制定或者由其会同有关国家机关制

定的规范监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六）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制定或者由其会

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七）依法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送备案

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

人员，加强备案审查队伍和信息化建设。

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

作的指导，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负责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加

强与同级党委、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有关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联系和协作。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确定承办规范性文

件的报送机构，负责规范性文件的报送备案以及与备案审查



机关的沟通协调。

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发布或者公布后三十日内报送市人

大常委会备案。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将其

上一年度制定、修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备案审查

机关。

第八条  报送规范性文件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备案报告；

（二）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

（三）备案说明；

（四）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主要依据及其他参考资料等。

上述文件材料应按公文格式装订成册，报送纸质文本一

式十份并附电子文本。

第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收到报送

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登记后送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

材料符合要求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规范性文件内

容涉及多个专门委员会业务的，分送相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

查，必要时组织相关专门委员会进行联合审查。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要求报送机关在规定期限内重新报送。

第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按职责分工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向规范性文

件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对报送备案的规



范性文件，主要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

改革方向不一致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的；

（三）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

（四）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或者

对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

整和改变的；

（五）与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者与法律、法规的

立法目的、原则相违背，旨在抵消、改变或者规避法律、法

规规定的；

（六）违背法定程序的；

（七）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

（八）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明

显不合理，或者文件制定目的与手段明显不匹配的；

（九）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的；

（十）有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明显不适当情形

的。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或者上级

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情形的，可以向本级

或上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

前款规定之外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以及公民认为上述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情

形的，可以向本级或上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

第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接

收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送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登记并审查。

对审查要求、审查建议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至第二十条有

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审查规范性文件时，就有关内容可以向

相关工作机构、专家顾问征求意见建议，必要时可要求规范

性文件制定机关说明情况或者补充材料。

第十四条  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一般应当

在三十日内进行完毕。因特殊原因在三十日内不能审查完毕

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一般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

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精神问题的，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及时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报告，按照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意见办理。

第十六条  经审查，未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十

条情形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

卷存档备查。

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条例第十条情形的，应



当向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或者研究意见。

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收到人民代表大会专

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书面审查意见、研究

意见后，应当在六十日内依照法定程序自行修改或者废止规

范性文件，并重新公布、备案。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认为规范性文件无需修改或者废

止的，应当自收到审查机关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备案审查机关报送书面说明。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接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

处理意见后逾期未办理或拒不办理的，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

议，作出限期办理或是否撤销的决定。

第十八条  对于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意见和理由，有关

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认为不当，或者存在重

大分歧的，应当及时向主管主任报告，并进一步与制定机关

沟通，仍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向主任会议提出撤销或者部

分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或者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未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意见、研究意见，

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

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未按照市人

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

查意见、研究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市人民代表

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向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

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县（市、区）人民政府，未按照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意见、研究意见，

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

以书面形式建议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

撤销。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六十日

内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结果。

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未按照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市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向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主任会议认为该规范性文件确需修

改或者废止的，将审查研究意见交制定机关纠正。制定机关

不纠正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销

规范性文件的议案时，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派人到会听

取意见，并可以书面提出陈述意见。



常务委员会会议经过审议，认为规范性文件应予撤销的，

应当作出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国家机关及具有社

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果存在本办法第八

条情形的，市人大常委会均可依照本办法对其进行审查。经

审查如果确实存在违法或不适当情形的，可以责成或建议有

撤销权的机关予以撤销。

第二十二条  对拒不执行市人大常委会撤销决定或者

撤销建议的，市人大常委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责任单位可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机构对事关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涉及法律重要修

改、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方面的规范性

文件，可以组织开展专项审查。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在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共性问题的，可

以一并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审查。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和

审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每年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



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修改后，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